
最新小说读后感(通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我给
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说读后感篇一

《三国演义》是我园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了魏、蜀、吴
三国争霸，最后归于晋朝的故事。书中讲述了一场场惊心动
魂的战争，让我看的欲罢不能。唉，要是我能穿越回去该有
多好啊！这样我岂不是也能参与到那紧张激烈令人室息约战
斗中去了。

如果我能穿越回去我想亲眼目睹一下武将的风采，先跟随赵
子龙去长坡桥杀个七进七出，再去看一看关云长刮骨疗毒的
情景，呀我敢睁眼看吗?我一定会吓得不敢睁眼。最白，我还
得去看一看将蜀将姜维与魏将郭淮的.骑马追逐战。

他们两人一前一后用弓箭对射，看起来好像是电影里的汽车
追逐战一样，让人惊心动魂。

如果能穿越回去，我想我还要见识一下赤壁之战、官渡之战
等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小说读后感篇二

桑桑是一个小男孩，他喜欢做出一些夸张的事，而六年的小
学生活却让他没齿难忘，在这六年中，他经历了无数的感人
的故事，这些男女间无暇的真情，同学间天真的友情-------
他从这些故事中，明白了：善良、尊严、顽强-------这一切



的一切在他的心田里埋下了“爱”的种子，陆鹰是个长着光
光脑袋的孩子。因此，大家都叫他“秃鹰”他充满无助与孤
单。被叫“秃鹰”的他常常在小镇水码头最低的石阶上，望
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发呆，流泪。但是，他却凭着自信让所有
人刮目相看，谁说没头发就丑，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对尊严的
执着坚守上的，可见，孤单，尊严的伤害并不是不成功的理
论。

啊！我多么想向桑桑他们一样，有一座金色的，阳光的草房
子。我可以和他们一起玩耍，用一颗纯洁的童心去感受世界，
认识世界，过完快乐的六年时光啊。但现在处处是竞争压力，
处处是坑人骗钱，处处是兴趣班的社会，在人与人之间关系
日趋疏远，情感日趋冷漠。

在当今的世界中，我更加希望有这么一座充满笑声，童趣的
屋子，这么一群拥有一颗纯洁的心的孩子，天真烂漫。

小说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西游记》。这本书讲述了唐僧和他的四个徒弟
西天取经的故事。唐僧的`大徒弟是神猴孙悟空，他神通广大，
会七十二般变化。二徒弟是猪八戒，他贪吃又懒惰。三徒弟
是沙僧，忠厚老实。他们师徒四人在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
妖怪，比如：白骨精、黑熊精、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了真经。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喜欢孙悟空。因为这本书告诉给我一个
道理：只要有勇气和信心，没有我们克服不了的困难；即使
历经千难险阻，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成功!

小说读后感篇四

小说的梗概就是某恐怖组织利用一些邪术，将亡者怨念通过
通讯塔基站扩散，感染者逐步肌肉萎缩。故事通过死人发短



信引出，主人公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局，最后吉人天相抱得
美人归。

小说的惊险刺激程度有待提高，语言流畅性尚可，故事杂糅
了鬼怪蛊术，多而不精。

小说一般。

小说读后感篇五

仅仅写了一部作品就名扬天下并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
家是绝无仅有的。而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便是这样
一位绝无仅有的作家。

这其中的发主人公郝思嘉，应该说，小说中最具吸引力的人
物非她莫属。出身种植园主家庭的思嘉年轻漂亮，个性鲜明。
然而，不幸的是，在她尚属青春年少的十六岁花季时，思嘉
就遭遇了情场失意的痛苦。她爱上了风度翩翩的邻居卫希礼，
可卫希礼却娶了善解人意的表妹媚兰。使思嘉更加不幸的是，
战乱接踵而至，整个南方社会不得不投身战争岁月。在残酷
的战争和艰辛的生活这双重重压之下，历经磨难的郝思嘉成
了一位二十八岁的成熟女性。

郝思嘉的父亲郝嘉乐是个爱尔兰移民，身无分文的他只身来
到美国，通过玩一手好牌和喝酒的海量赢得了一片红色的土
地，几经创业把其发展成一个收入颇丰的种植园。思嘉的母
亲出身于海滨城市萨凡纳的名门望族，因情场失意赌气嫁给
了比她大将近二十岁的郝嘉乐。作为他们的大女儿，思嘉既
遗传了父亲的豪爽、粗犷、不拘小节、脾气暴躁的性格，又
自小受到母亲良好的家教和道德观念的教诲。所以，她的性
格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她既想做一个像她妈妈那样有大家闺
秀风范的淑女，骨子里又有背叛妈妈的道德框框反骨。正是
血管里流着的这种充满矛盾的血液造就了思嘉敢爱敢恨，认
定自己的目标便勇往直前、不择手段的性格特点。



通过郝思嘉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她是一个把每一个明天当作
新的起点，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更加努力奋斗的智者。

小说读后感篇六

想必大家都知道··罗琳的那套《哈利·波特》吧！咦，什
么？你竟然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你如果真的不知道魔法界大
名鼎鼎的哈利·波特，那你可就out了！

《哈利·波特》是英国女作家··罗琳的著作，共分为七册。
在第一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后，她以几乎每年一册的
速度继续创作出《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
兹卡班的囚徒》、《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哈利·波特
与凤凰社》以及《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一直到20xx年7
月，哈利·波特的终结册——《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问
世。

《哈利·波特》使我也变成了一个小“哈迷”。哈利·波特，
一个幸运的男孩，可他又是不幸的。他的父母在他一岁时为
了保护他而被杀死，但他却在杀人魔王伏地魔的手下幸免于
难。他的父母被杀后，他被抱到了姨妈家，在姨妈姨父家饱
受欺凌，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混世魔王般的儿子，经常对哈利
拳脚相加。但他却在十一岁生日那天，被邀请去一个名叫霍
格沃茨的魔法学校去读书，从这时开始，他的魔法时代来了，
书中讲了他一年又一年不顾一切的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对抗伏
地魔，一起去冒险，一起学习魔法，一起成长，最终成功打
败伏地魔，他成了一位勇敢的'，有责任心的巫师。

《哈利·波特》这一系列书不但好看，而且还运用了很多的
写作手法，有很多地方都为以后的内容埋下了伏笔。在第一
册中，就讲到了哈利的好朋友罗恩有一只小耗子斑斑，看似
和当时的内容没什么相关，实际是埋下的伏笔，到了第三册
最后，斑斑才原型毕露。又如在第六册中，邓布利多就告诉
哈利，要寻找传说中的六件魂器，并同时摧毁它们，到了第



七册，哈利和好友罗恩、赫敏共同完成邓布利多的这个任务
并用老魔杖杀死了伏地魔，相当的精彩。

一口气看完七册书，我忍不住想问··罗琳：“为什么您就
只出了七册书呢？”《哈利·波特》实在太好看了，不再看
一本不解渴呀！

小说读后感篇七

《再被狐狸骗一次》，多有意思的题目！沈石溪老师真不愧是
“动物小说大王”，连给小说起名儿都这么善于抓住读者心
理。于是在这份极大的兴趣中，我开始了阅读。

故事讲了“我”在云南边境插队时，有一次带着一只鸡，遇
见了一只公狐狸。那只公狐狸躺在鹅卵石上，口吐白沫，像
死了一样。“我”走过去正想抓公狐狸时，他却逃走了；而
另一边，母狐狸已经偷走了“我”的鸡。好一出夫妻双簧调
虎离山计！

冤家路窄。不久“我”上山砍柴走到一个树洞前，又遇见了
那只公狐狸。他先是假装被藤蔓绊倒，又想让“我”去抓他，
见“我”看穿他的伎俩不再上当，便转身往树干上撞去，右
脸的眼角到嘴角被磨得血肉模糊。我似乎察觉到树洞里的动
静，他又突然用嘴撕自己大腿上的肉。皮被他撕下一大块，
血淋淋地还没断，像红旗一样飘动在胸前。这时的“我”已
明白树洞里藏着小狐狸了，他更疯狂了，居然拼命往自己膝
盖的骨头咬去！齿间发出可怕的啮咬骨头的声音，膝盖骨竟
活生生被咬断了，最后血干致死！“我”不忍心再去抓小狐
狸，任由母狐狸把她的孩子们带走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深受感动，这是多么伟大、多么可敬的父爱
啊！原来动物也和我们人类一样，有聪明的才智，有丰富的
感情，有那份为了孩子不惜一切包括生命的勇气！狐狸为了
保护家人，竟然不惜自残甚至自杀，这种连生命都可以割舍



的壮举，可能连我们人类都不一定做得到。也许我们和狐狸
没有共同的语言，也许我们读不懂狐狸那复杂的眼神，可狐
狸却能猜出我们的心思，原来狐狸比我们人类更高一筹！以
后我会用更明睿的眼光看待动物，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公狐狸是伟大的！父爱更是伟大的！

小说读后感篇八

我喜欢读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因为他写的小说好像真的一样。

《红飘带狮王》读后感《红飘带狮王》是我读的其中的一本，
小说的人物有红飘带、蜂腰雌狮及黄色的巨鬣，一头叫红飘
带的狮子从一个流浪汉到成为帕蒂鲁狮群的狮王，经历了种
种磨难，在蜂腰雌狮的帮助下当上了狮王，但是红飘带为了
展示自己的雄狮威风，捕杀幼狮，蜂腰雌狮离开了红飘带，
她觉得红飘带和黄色的巨鬣没什么两样，他俩犯了同样错
误―捕杀幼狮。


